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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标准按照省市平安暗访标准起草。

本标准由温州市龙湾区委平安办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区委政法委、区经信局（行业主管部门）、

温州湾新区经发局（行业主管部门）、区应急管理局（行政监管

部门）、区生态环境分局（行政监管部门）、区消防救援大队（行

政监管部门）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陈凌云、邵治荣、王昌湖、董 义、林

志清、潘 知。

本标准为首次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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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
该标准是“平安龙湾”建设风险隐患管控机制的重要组成

部分，旨在通过主体单位自查、行业主管部门巡查、行政监管部

门督查、属地街道日常检查，以及由区委平安办、十大专项小组

组织的暗访，进一步落实有关职能部门的风险隐患发现、整改、

评估、管控责任，为建设更高水平的“平安龙湾”提供技术保障。

主体单位、属地街道、行业主管部门、十大专项小组、区委

平安办在组织开展平安基础检查时，一般对照检查标准逐条进行

检查；行政监管部门根据职能对照有关标准进行检查，检查的内

容在业务范围内不局限于本执行标准。

有关职能部门应当不断完善部门之间的风险隐患发现、整改、

评估、提升大闭环管控机制，落实各环节部门职责和属地街道职

责；有关职能单位应当不断完善有关内部工作微循环机制，强化

内外部工作协同，确保检查质效。

注：本标准所指的行业主管部门即为本行业领域平安建设的

总牵头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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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湾区企业（通用）平安基础检查标准

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与方法

1

“三项岗位人员”（生产经

营单位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

理人员取得考核合格证或安

全生产培训证明，特种作业

人员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

具体标准：“三项岗位人员”（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、

安全管理人员要取得考核合格证或安全生产培训证明，特种

作业人员要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。

检查方法：查询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是

否取得考核合格证或安全生产培训证明，特种作业人员是否

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， 持证上岗作业。

2

按规定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

管理人员(矿山、金属冶炼、

危化品企业以外的其他生产

经营企业：从业人员 500 人

以上的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

机构，并配备 2 名以上专职

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从业人

员 100 人以上不足 500 人的，

应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，从业人员不足 100 人的，

应当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生

产管理人员)

具体标准：按规定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(矿山、金

属冶炼、危化品企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企业：从业人员 500

人以上的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并配备 2名以上专职安

全生产管理人员，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上不足 500 人的，应配

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从业人员不足 100 人的，应当配

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)。

检查方法：查询生产经营单位对安全管理人员任命或任职文

件。

3

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风险分

级管控制度和生产安全事故

隐患排查治理制度

具体标准：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生产安

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。

检查方法：查看是否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制度。

4
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

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

具体标准：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

检查方法：查看是否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

事故隐患。

5

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

育和培训，及对离岗六个月

以上或者换岗的从业人员，

上岗前应当重新进行安全生

产教育和培训

具体标准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及对离岗

六个月以上或者换岗的从业人员，上岗前应当重新进行安全

生产教育和培训。

检查方法：查看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及对

离岗六个月以上或者换岗的从业人员，上岗前应当重新进行

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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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落实本单位危险作业、粉尘

防爆作业场所安全管理措施

或操作规程

具体标准：落实本单位危险作业、粉尘防爆作业场所安全管

理措施或操作规程。

检查方法：查看是否落实本单位危险作业、粉尘防爆作业场

所安全管理措施或操作规程。

7
按排污许可证规定要求排放

污染物

具体标准：排污单位取得排污许可证后，应当按照排污许可

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；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，不得排放污染

物。

检查方法：现场查看确定主体，是否产生生产废水，是否按

证排污，了解排放污染物的种类、浓度、数量等，取证、检

测。

8
不得存在私设暗管、偷漏排

等违法排污行为

具体标准：不得有利用渗井、渗坑、裂隙、溶洞，私设暗管

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。

检查方法：现场查看确定主体，是否产生生产废水，是否存

在私设暗管、偷漏排等违法超标排污行为，了解排放污染物

的种类、浓度、数量等，取证、检测。

9 污染治理设施要正常运行

具体标准：不得以污染治理设施未运行或不正常运行水污染

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超标排放水污染物。

检查方法：现场查看确定主体，是否产生生产废水，是否存

在污染治理设施未运行或运转不正常等违法超标排污行为，

了解排放污染物的种类、浓度、数量等，取证、检测。

10

建有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测系

统的企业，污染源在线自动

监测系统正常运行

具体标准：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测系统是污染治理设施的一部

分，企业不得私自停运，企业或者运维单位应保证其正常运

行。

检查方法：现场查看系统是否正常开机，是否在正常传送数

据，现场质控测试是否合格，数据比对结果是否符合相关规

范，查看仪器检测量程设置以及相关参数设置是否正常。

11

固体废物、危险废物落实防

扬散、防流失、防渗漏等措

施

具体标准：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固体废物

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，应当采取防扬散、防流失、防渗

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，不得擅自倾倒、堆放、丢

弃、遗撒固体废物。

检查方法：现场检查企业固体废物各环节是否落实防扬散、

防流失、防渗漏措施。

12

建立包括产生量、暂存量、

转移量等基本要素的固体废

物、危险废物台账，转移量

和处置利用单位接收量匹配

具体标准：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工业固体废物

管理台账，如实记录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、数量、流向、

贮存、利用、处置等信息，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、可查

询。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

废物管理计划；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，如实记录有关信息，

并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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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、产生量、流向、贮存、处置等有

关资料。

检查方法：检查企业台账、计划、转移联单是否符合要求。

附表：1.龙湾区企业（通用）主管部门巡查记录表

2.龙湾区企业（通用）监管部门督查记录表

3.龙湾区平安建设街道检查记录表

4.龙湾区平安建设暗访记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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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龙湾区企业（通用）主管部门巡查记录表
单位名称：

序号 巡查记录 处置情况 备注

主管部门： 记录人： 检查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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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龙湾区企业（通用）监管部门督查记录表
单位名称：

序号 督查记录 处置情况 备注

行政监管部门： 记录人： 检查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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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

龙湾区平安建设街道检查记录表
行业领域： 单位名称：

序号 检查记录 处置情况 备注

街道： 记录人： 检查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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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

龙湾区平安建设暗访记录表
行业领域： 单位名称：

序号 暗访记录 备注

记录人： 检查时间： 年 月 日


